
 
民 主 黨 對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意 見  

 
 《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條 例 草 案 》（  “ 草 案 ” ）的 目 的 是 設 立 一 個

法 定 機 構 ， 即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（ ” 西 九 管 理 局 ” ）， 以 落 實 西 九 文

化 區 發 展 計 劃（  “ 西 九 計 劃 ” ），包 括 負 責 規 劃、發 展 及 管 理 西 九 龍

文 娛 藝 術 區 （  “ 西 九 文 化 區 ” ）。  

西 九 文 化 區 佔 地 約 40 公 頃 ， 其 中 23 公 頃 為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， 餘 下

部 分 土 地 發 展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， 包 括 M+博 物 館 、 展 覽 中 心 、 中 西 演 藝

中 心、劇 院 及 表 演 場 地 等。另 有 部 分 土 地 會 規 劃 作 住 宅、寫 字 樓、酒

店 及 零 售 /飲 食 /娛 樂 設 施 等 。  

在 向 公 眾 推 介 西 九 計 劃 時 ， 政 府 說 西 九 計 劃 是 「 政 府 對 香 港 文 化

藝 術 基 建 的 一 項 重 要 投 資 」、「 是 落 實 政 府 現 行 文 化 藝 術 政 策 的 一 項 重

要 措 施 」、「 支 持 香 港 長 遠 發 展 及 作 為 國 際 都 會 的 重 要 策 略 」， 並 表 示

會 堅 守 文 化 委 員 會 提 出 發 展 西 九 計 劃 的 三 項 重 要 原 則 ：  “ 以 人 為

本 ” 、 ”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” 及  “ 民 間 主 導 ” 。 但 現 時 政 府 向 公 眾 提 出

的 草 案 卻 叫 人 十 分 失 望，不 但 看 不 到 西 九 管 理 局 對 香 港 發 展 為 文 化 都

會 的 承 擔，亦 看 不 到 草 案 建 議 的 架 構 安 排，怎 樣 提 供 充 份 空 間 讓 公 眾

可 切 實 參 與 西 九 計 劃 的 發 展 ？ 草 案 建 議 的 西 九 管 理 局 仍 維 持  “ 政 府

主 導 ” ，  仍 沒 有 就 建 立 “ 與 民 規 劃 ” 的 理 念 制 訂 相 應 規 定 。  

 

一 .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職 能  

草 案 建 議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主 要 職 能 是 擬 備 發 展 圖 則 、 發 展 及 批 租 地

區、提 供 營 運、管 理 及 維 持 各 藝 術 文 化 及 相 關 設 施，籌 辦 及 贊 助 各 類

藝 術 等，而 在 執 行 其 職 能 時，須 顧 及 對 一 系 列 事 項 包 括 發 展 香 港 為 國

際 藝 術 文 化 中 心 、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發 展 、 培 育 本 地 藝 術 工 作 者 及 藝

團、向 地 方 社 區 提 供 藝 術 教 育 及 中 港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等 等，作 出 貢 獻 。 

對 比 政 府 推 介 西 九 管 理 局 之 時 ，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宗 旨 及 目 標 是 ：  

 發 展 及 管 理 綜 合 文 化 藝 術 區 ， 促 進 香 港 文 化 藝 術 整 體 發 展 ，

以 期 改 善 整 個 社 會 的 生 活 質 素  

 吸 引 本 地 市 民 和 外 地 遊 客 遊 覽 ， 把 香 港 發 展 為 國 際 文 化 都 會  

 協 助 提 供 優 質 的 文 娛 藝 術 設 施 和 服 務  

 加 強 及 促 進 文 化 及 創 意 產 業 的 發 展  

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優 越 旅 遊 勝 地 的 地 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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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作 出 貢 獻 ” 與  “ 促 進 ”、 “ 加 強 ”、 “ 鞏 固 ”、 “ 改 善 ”  

及 “ 提 供 優 質 服 務 ”，在 承 擔 方 面 有 顯 著 不 同，前 者 基 本 上 完 成 興 建

設 施 也 可 算 是 有 作 出 貢 獻 。  

政 府 發 出「 發 展 建 議 邀 請 書 」時，曾 表 示 期 望 西 九 項 目 能 令 香 港

成 為 區 內 最 富 有 活 力 的 文 化 、 藝 術 和 娛 樂 中 心 ； 構 建 一 個 創 意 集 中

地，讓 本 地 藝 術 界 人 士 發 揮 才 華。政 府 委 任 的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核 心

文 化 藝 術 設 施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 “ 諮 詢 委 員 會 ” ） 在 其 建 議 報 告 中 ， 指

西 九 計 劃 不 只 是 匯 聚 和 結 集 文 化 藝 術 設 施，是 一 項 前 瞻 性 並 以 願 景 帶

動 的 文 化 藝 術 投 資、西 九 文 化 區 成 為 一 個 設 有 優 質 文 化、娛 樂 及 旅 遊

節 目 的 綜 合 文 化 藝 術 區、成 為 吸 引 和 培 育 人 才 的 文 化 樞 紐、珠 江 三 角

洲 的 文 化 門 廊。很 遺 憾，草 案 未 能 反 映 這 些 目 標 及 對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要

求 。  

公 眾 是 支 持 一 個 具 願 景 的 西 九 文 化 區，並 期 望 西 九 管 理 局 有 確 切

承 擔，以 達 致 上 述 各 項 目 標，亦 以 此 來 評 定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表 現。民 主

黨 認 為 政 府 應 在 條 例 中 確 切 反 映 市 民 對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期 望 和 要 求，不

要 讓 西 九 管 理 局 淪 為 只 是 管 理 幾 個 文 化 藝 術 場 館 的 行 政 部 門 。  

事 實 上，政 府 預 計 撥 216 億 元（ 2008 年 價 計 ）予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

局 （ ” 西 九 管 理 局 ” ） 作 資 本 基 金 ， 並 將 從 零 售 /飲 食 /娛 樂 設 施 得 到

的 收 益 ， 撥 歸 西 九 管 理 局 ， 資 助 其 在 財 務 上 持 續 營 運 各 文 化 藝 術 設

施 ， 理 應 強 化 西 九 管 理 局 需 要 承 擔 的 責 任 。  

 

二 .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組 成  

草 案 建 議 西 九 管 理 局 設 立 不 多 於 20 人 的 董 事 局 ， 作 為 西 九 管 理

局 的 管 治 及 執 行 機 構 當 中 所 有 成 員 都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（ 行 政 總 裁 雖 然

會 是 董 事 局 的 當 然 成 員，但 董 事 局 聘 用 行 政 總 裁 前 亦 需 要 獲 行 政 長 官

的 同 意 才 可 聘 用 ）。草 案 只 規 定 在 不 多 於 15 名 非 公 職 人 員 中，最 少 有

5 名 屬 行 政 長 官 認 為 是 對 藝 術 文 化 活 動 有 知 識 、 經 驗 或 閱 歷 的 人 士 及

最 少 一 名 立 法 會 議 員 。  

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政 府 成 立 由 不 同 界 別 廣 泛 代 表 組 成 的 西 九 管 理

局，負 責 推 展 西 九 計 劃，以 符 合 現 行 文 化 政 策 提 出 的 “ 以 人 為 本 ”、”

建 立 伙 伴 關 係 ” 及  “ 民 間 主 導 ” 的 原 則 。  

但 這 草 案 沒 有 不 同 界 別 廣 泛 代 表，只 有「 行 政 長 官 認 為 是 對 藝 術

文 化 活 動 有 知 識、經 驗 或 閱 歷 的 人 士，」及 最 少 一 名 立 法 會 議 員。對

其 他 非 公 職 成 員，便 沒 有 設 定 需 要 考 慮 的 相 關 因 素，例 如 其 對 規 劃 、

工 程、管 理、財 務 或 其 他 專 業 知 識。草 案 亦 沒 有 就 出 任 公 職 人 員 訂 出

一 些 客 觀 的 重 要 素 質 或 準 則 ， 亦 沒 有 訂 定 公 平 、 公 開 的 委 任 程 序 。  

草 案 建 議 的 西 九 管 理 局 是 「 政 府 主 導 」（ 主 席 可 由 公 職 人 員 出

任 ）， 而 非 「 民 間 主 導 」， 以 「 政 府 為 本 」 而 非 「 以 民 為 本 」。  



相 信 大 家 都 記 得 昔 日 由 兩 個 市 政 局 負 責 規 劃 及 管 理 全 港 的 市 政

衞 生 及 文 化 康 樂 設 施，而 兩 個 市 政 局 是 由 市 民 一 人 一 票 選 出 來。西 九

文 化 區 的 持 份 者 不 應 只 是 文 化 藝 術 界，只 要 你 關 心 香 港 的 文 化 藝 術 發

展、關 心 香 港 的 城 市 規 劃 及 綠 化 發 展、關 心 西 九 計 劃，你 也 可 以 是 其

中 的 持 份 者 。  

香 港 藝 術 中 心 的 監 督 團 成 員 ， 不 超 過 15 人 ， 當 中 除 了 由 行 政 長

官 委 任 3 名 員 外，另 由 中 心 的 個 人 會 員 及 團 體 會 員 各 選 出 2 名 成 員 ，

再 由 委 任 及 選 出 的 成 員 增 選 出 最 少 4 名 但 不 多 於 7 名 的 增 選 成 員。（ 香

港 法 例 第 304 章 ）  

參 考 香 港 藝 術 中 心 的 做 法，西 九 管 理 局 可 設 立 一 個 會 員 制 度，公

開 接 受 文 化 藝 術 團 體 及 個 人 登 記 成 為 會 員，並 訂 定 相 關 的 提 名 及 選 舉

程 序，以 選 出 一 定 數 目 的 西 九 管 理 局 董 事 局 成 員。這 才 具 認 受 性，才

符 合  “ 以 人 為 民 ”  、  “ 民 間 主 導 ” 的 原 則 ， 亦 是 促 進 公 眾 參 與 西

九 計 劃 的 方 向 。  

此 外，草 案 建 議 的 委 任 程 序，只 是 由 行 政 長 官 按 其 意 願 委 任 董 事

局 成 員 。 行 政 長 官 非 由 市 民 一 人 一 票 選 出 ， 在 落 實 親 疏 有 別 的 政 策

下，實 難 令 公 眾 對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獨 立 性 有 信 心。草 案 應 為 行 政 長 官 在

考 慮 委 任 董 事 局 成 員 時 ， 訂 出 一 些 客 觀 因 素 及 原 則 ， 包 括 ：  

 成 員 從 事 與 文 化 藝 術 事 宜 有 關 工 作 的 資 歷 、 經 驗 、 專 業 知 識  

 成 員 在 行 政 管 理 、 財 務 管 理 或 其 他 專 業 材 能 方 面 的 資 歷 和 經

驗  

 成 員 如 屬 專 業 人 士 ， 其 專 業 範 疇 對 協 助 推 展 西 九 計 劃 的 作

用 ， 及 他 在 其 專 業 界 別 內 所 獲 得 的 認 受 性 ， 有 否 取 得 界 別 推

薦 出 任 董 事 局 成 員  

 成 員 如 屬 民 間 推 薦 人 士 ， 有 否 經 過 民 間 推 選 程 序 獲 推 薦 出 任

董 事 局 成 員 ， 其 對 各 文 化 藝 術 領 域 的 認 識 及 參 與 程 度  

 成 員 是 否 具 備 素 質 ， 符 合 出 任 公 職 的 七 項 基 本 原 則 （ “ 諾 倫

原 則 ” ）（ Nolan Principles）， 包 括 無 私 、 廉 正 、 客 觀 、 問 責 、

公 開 、 誠 信 和 具 領 導 才 能 （ 見 附 件 一 ）  

 

民 主 黨 並 認 為，應 在 草 案 規 定 董 事 局 中 的 立 法 會 議 員 代 表，由 立

法 會 議 員 互 選 代 表 出 任，毋 須 再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。現 時，立 法 會 亦 有

互 選 代 表 出 任 多 間 大 學 的 校 董 ， 作 為 立 法 會 與 各 大 學 溝 通 的 橋 樑 。  

草 案 亦 沒 有 為 董 事 局 成 員 設 定 任 期，政 府 現 時 有 行 政 規 定，出 任

法 定 機 構 或 公 共 諮 詢 機 構 的 公 職 人 士 ， 應 不 可 出 任 同 一 職 位 超 過 6

年，但 過 去 經 驗 顯 示，政 府 並 沒 有 嚴 格 執 行。考 慮 到 西 九 計 劃 發 展 年

期 長 ， 第 一 期 計 劃 的 設 施 要 於 2015 年 才 啟 用 ， 民 主 黨 建 議 應 在 草 案

中 訂 明，董 事 局 非 公 職 成 員 的 任 期，首 任 為 五 年，其 後 三 年 一 任，成



員 只 可 連 任 一 次。即 是 說，非 公 職 人 士 可 出 任 董 事 局 成 員 最 多 8 年 。 

 

三 .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問 責 性 及 透 明 度  

西 九 管 理 局 在 法 例 下 獲 賦 很 廣 泛 的 職 能 及 權 力 ， 以 落 實 西 九 計

劃，管 理 局 的 政 策 和 決 定 會 直 接 及 間 接 影 響 市 民 的 生 活 質 素，以 及 公

帑 有 否 濫 用、政 策 是 否 公 平 ？ 但 草 案 卻 沒 有 規 定 西 九 管 理 局 需 要 向 公

眾 公 開 會 議 ， 並 提 供 容 易 途 徑 讓 公 眾 取 得 其 資 料 。  

在 步 向 開 放 政 府 的 前 題 下 ，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 及 《 建 造 業 議 會 條

例 》已 納 入 條 文，訂 明 除 了 在 該 兩 條 例 所 指 明 的 情 況 下，城 市 規 劃 委

員 會 及 建 造 業 議 會 必 須 舉 行 公 開 會 議。（《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》第 2C 條、《 建

造 業 議 會 條 例 》 附 表 3 第 9 條 ）  

早 在 兩 個 市 政 局 年 代，兩 個 市 政 局 屬 下 的 多 個 事 務 委 員 會，包 括

文 化 事 務 委 員 會、圖 書 館 委 員 會、博 物 館 委 員 會 都 是 公 開 會 議，只 有

涉 及 批 核 個 別 合 約 事 宜 的 委 員 會 才 進 行 閉 門 會 議 。  

西 九 管 理 局 負 責 規 劃 及 統 籌 整 個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管 理，在 不 同 階 段

都 涉 及 與 公 眾 息 息 相 關 的 政 策 ， 包 括 西 九 文 化 區 佈 局 、 場 館 建 造 進

度、如 何 釐 訂 外 判 工 程、贊 助 藝 團、訂 定 收 費 的 準 則、設 施 管 理 政 策

等 等，我 們 看 不 到 在 涉 及 敏 感 或 商 業 資 料 之 外，會 議 為 何 不 可 公 開 ？

會 議 的 資 料 文 件 為 何 不 可 公 開 上 網 ？  

此 外，西 九 管 理 局 每 年 須 向 政 府 提 交 一 份 事 務 計 劃 及 業 務 計 劃 ，

涵 蓋 西 九 管 理 局 未 來 三 年 及 一 年 的 活 動，但 卻 不 會 提 供 予 立 法 會 及 公

眾。為 公 眾 及 立 法 會 監 察 西 九 管 理 局 的 工 作，民 主 黨 建 議 草 案 應 規 定

該 兩 份 計 劃 在 呈 交 予 政 府 後，政 府 應 向 立 法 會 提 交，並 讓 公 眾 知 悉 西

九 管 理 局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
現 有 不 少 法 定 機 構 已 有 規 定，須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年 報、帳 目 報 表 及

核 數 師 報 告 ， 但 相 關 經 驗 顯 示 ， 就 要 求 有 關 機 構 向 公 眾 和 立 法 會 負

責，保 障 公 眾 利 益 發 揮 效 用 不 大，旅 遊 發 展 局 被 指 亂 花 公 帑 引 起 社 會

關 注，歷 歷 在 目。西 九 管 理 局 涉 及 廣 泛 的 文 化 藝 術 投 資 項 目，以 及 相

關 的 活 動 ， 公 眾 有 必 要 取 得 更 多 西 九 管 理 局 工 作 計 劃 的 資 料 。  

 

三 . 總 結  

公 眾 支 持 西 九 計 劃 重 新 上 馬 ， 並 期 望 透 過 民 間 參 與 ， 為 社 會 締

造 更 多 元 化 的 文 化 生 態，民 主 黨 希 望 政 府 回 應 公 眾 要 求，修 改 草 案 內

容，加 入 公 眾 參 與 和 開 放 管 治 的 元 素，一 起 建 設 香 港 為 國 際 文 化 都 會。 

 

民 主 黨  

中 委 會 成 員 胡 志 偉  

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 



附件一：諾倫原則（Nolan Principles/Seven Principles of Public Life） 

 
1. 無私 ─ 所有行為須完全以公共利益為依歸，不可為自己、家人及朋友獲得

公錢或物質利益而作為； 
 
2. 廉正 ─ 在執行公職時，不可因為金錢或其他方面的責任，而受政府以外個

別人士或團體的影響； 
 
3. 客觀 ─ 在執行公職時，包括出席公眾活動、批出合約、或推薦個別人士獲

獎及受益，須根據表現或成績決定； 
 
4. 問責 ─ 須就所作決定及行為向公眾問責，並接受任何恰當的批評； 
 
5. 公開 ─ 須盡可能公開所作決定及行為，並就決定提出理據，只在明確會影

響公共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限制公開資料； 
 
6. 誠實 ─ 有責任申報任何與公職有關而涉及私人利益的事項，及安排處理方

法確保避免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，以保障公共利益； 
 
7. 領導 ─ 須身體力行，以身作則，帶頭支持及推廣這些原則。 
 

 


